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66次委員會議決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95.9.11
一、本會第1265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二、行政院交議，交通部陳報「東西向快速道路彰濱台中縣彰濱聯絡道可行性評估報告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
結論：

(一)本案交通部所報「東西向快速公路彰濱臺中線彰濱聯絡道」之闢建，將連通臺61線與國3、國1公路、臺74線，構成北彰化地區完整高快速公路網，且可提供伸港、線西及和美等鄉鎮及彰濱、全興工業區快速進出高快速公路，原則同意本可行性評估報告所建議之內陸線平面闢建方案。
(二)有關臨近工業區及都市計畫區之動線整合規劃，請於細部設計時詳細研析，妥為處理。
(三)請交通部研擬實施計畫時，應將工程計畫內容分期分段，俾利逐年逐步落實完成。
(四)未來交通部研提新計畫時，務必於報院計畫函中檢附「交通部公共建設計畫分年分項經費統計表」，並敘明為辦理所提新計畫，擬緩辦或剔除原已報院核定之計畫項目，俾該部陳報行政院核定之計畫總經費，確實維持於行政院核定之中程概算額度內。
三、「『國家發展重點計畫：恆春半島旅遊線』執行情形檢討報告」一案，報請  公鑒。
結論：
(一)洽悉，請參考與會委員意見推動辦理。

(二)本計畫  院長於95年5月21日巡視時提出妥善規劃環灣道路（含設置景觀橋樑、自行車道、維持綠帶寬度）、提前完成大鵬灣底泥浚渫工程，以及檢討調整BOT案政府及業者應辦事項完成期程等指示，交通部觀光局及相關機關已在期限內完成規劃及籌編經費，值得肯定，惟環灣道路CH03ZC標案進度落後，請加強執行，確保計畫目標之達成。
(三)本計畫因增加環灣道路工程、自行車道等項目所提之修正計畫，已於95年8月22日奉行政院核定，為確定工作內容、時程及利於進度管控，請觀光局針對全案訂出整體及分項工作預定進度表，並切實推動。其中，環灣道路土方取得環評問題，請環保署加速審查，以利工程進行。

(四)本計畫截至95年8月底止之進度及預算執行均超前，並已完成恆春半島遊客中心、青洲濱海遊憩區等硬體建設及拆除違規廣告物或建物、整頓恒春古城週邊環境、道路景觀綠美化及製作墾丁國家公園多國語言宣傳帶等軟體工作，成果豐碩，請繼續加強辦理，並俟有具體成果時舉辦活動或擴大宣傳，以利民眾參與、瞭解。
(五)有關民間投資方面，包括琉球露營區、大鵬營區、蚵殼島、遊客中心等OT案已展現具體成果，觀光局並已訂出藝術村、賽車場、地下探險坑道及遊艇碼頭等BOT案分期分區計畫表，將陸續完成設計、興建，請主辦機關持續推動辦理；另為確保用地取得、違章拆除、聯外交通等政府應辦事項如期完成，請觀光局透過「工作圈」機制強化與地方政府等相關單位之聯繫、協調，俾儘早展現整體建設成果及帶動地區發展。

(六)有關大鵬灣擬設高爾夫球場是否超出總量管制，需重作政策環評或僅需計畫環評問題，請體委會、環保署立即查明確定，提供交通部觀光局依95年9月4日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現勘決議，並就國有土地取得、運用問題先洽詢國有財產局意見後，專案簽報行政院核定，以利後續規劃推動。

(七)本計畫行政院於92年核定時要求以需求面考量優先開發重點、妥為規劃交通運輸服務，以及規劃休養生息機制，確保資源之永續性等，請交通部協調內政部、農委會等機關切實辦理。尤其南二高已通車，高速鐵路、屏東地區鐵路便捷化等交通建設亦將陸續完成，大鵬灣之繁榮可期，交通部應提出如何展現地區特色及維持遊憩品質之具體作法，促請主辦機關及相關單位配合辦理，以有效吸引遊客、提高遊客滿意度及重遊意願。
（散會：下午5時20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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